
 
 

華南產物 SCP09A 50%:50%附加條款 

100.03.03 (100)華產企字第 094 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當被保險人另有投保海空運保險，而發現本保險承保之財

物遭致毀損或滅失之時，海空運保險已經終止，於經過適當之調查後，無法確定

毀損或滅失事故之原因於運輸終止前或其後發生，保險公司同意分擔 50%經適當

理算之賠償，而各保險單所適用之自負額均減半。 
 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(不含責任險)，其約定與本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

以本附加條款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
 


